
主題精選：基地優先購買權 📝 未讀

共收錄 1 篇文章。

1. 基地優先購買權之相關議題(二)：未受通知主張

塗銷登記多年後，物權效力是否受誠信原則限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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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文

延續前次基地優先購買權之相關議題(一)，探討優先購買權人在未受通知後，並且該基地已移

轉第三人過了多年，甚至還轉了好幾手後，才發現其優先購買權受到侵害，進而訴請塗銷這些

移轉的所有權，以行使優先購買權，試問是否妥適？

根據土地法第104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

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

之。」此為地政考試非常重要的基地優先購買權觀念，至於同條第二項：「前項優先購買權

人，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，其優先權視為放棄。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

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，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。」由於該優先購買權可據以對抗第三

人，故學者將其歸屬為「物權效力」。

該物權效力，指在優先購買權人（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）未受出賣通知時，若出賣人已

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第三人，因出賣人與第三人以買賣為原因而成立之物權移轉行為不得對抗優

先承買權人，從而，優先承買權人自得請求第三人即買受人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暨請求義務

人即出賣人協同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。然而，究竟多久內可以主張優先購買而訴請塗銷所有

權，法未明訂，參楊智守（2019）提及目前司法實務以是否違反誠信原則作為討論，並分為

兩說：

1. 未違反誠信原則說 承租人必須知悉買賣條件後，始能為放棄優先承買權之表示，倘出租

人未為與買賣契約同意條件之通知，縱承租人知悉出賣事實而未為購買之表示，仍不得視

為其放棄優先承買權，既不得認其已拋棄優先承買權，亦難認其違反誠信或有權利濫用之

情事（最高法院106年度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意旨）。

2. 違反誠信原則說 優先承買權之立法意旨非在使優先承買權人巧取利益，是土地優先承買

權人如已知悉土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及買受人並買賣條件（例如從買受人、法院判決書、

對造答辯狀等來源而知悉買賣同樣條件時），即應於相當期限內行使其權利，若長期不行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104%E6%A2%9D


使，足以引起出賣人與買受人之正當信任，認為權利人已不欲行使其權利，或嗣後房地價

格飆漲後，再主張行使優先承買權時，應認為有違誠信原則。

其中，楊智守法官（2019）於結論中指出，此種優先購買權人訴請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常

已距基地初次買賣有段時日，基地所有權甚至更已轉手多次，優先承買權人的相對物權效力一

次性翻轉歷次基地所有權轉移效果，造成法秩序不安定，訴訟爭點再次延伸到誠信原則的判

斷，最後求之法院職權調整買賣價金亦不太可得，足見基地租賃優先承買權的相對物權效力應

有立法調整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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